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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结题相关细则
一、课题组由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若干人组成，一般3—10人，个别工作量较大的课题，也可适当增加课题组人数。申请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主持人，必须是非实习年级学生，本科生一般以二年级学生为主，学习成绩较好，并具备一定的科技研发、实验操作能力。     
二、课题负责人限申报1个课题，组内其他成员在科研项目数量上不做限制。每个课题须有1至2名指导教师。同一指导教师在此次立项中最多指导2项课题，在“挑战杯”河北省或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为我校争得较高荣誉的指导教师可多指导1项课题。自2021年以后（含2021年）已立项在研课题至今还未结题的，请课题负责人或指导教师开学后尽快结题，有2项未结题的，此次最多申报1项，未结课题≥3项的，此次不能申报。
三、对于2021年以前立项的学生科研课题至今未结题的，请课题负责人尽快结题，否则课题将作废并终止报销。凡2023年立项的课题自立项之日起至结题一般不能超过2年，如遇到特殊情况最多可延期一年（需向团委提交书面申请），否则不予结题报销。课题在结题验收合格后，报销单据上须课题负责人和指导教师共同签字。
四、课题组在结题时须上交结题报告书、论文（论文作者必须是学生，指导教师为通讯作者）和研究成果（社会科学类有调查报告的需要有原报告的纸质版，科技发明类需要申请专利或做出产品），省级和国家级项目要求论文必须发表，校级课题不严格要求发表。5—10张学生科研照片（照片中需体现指导教师和课题组成员），自然科学类课题在结题时还须附上实验室的入科记录本或记录本的复印件，以上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两份）。
五、课题报销：校级课题（3000元以下）一律结题之后再进行报销，省级和国家级课题（3000元及以上）需在立项当年10月底前报销课题经费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需在结题之后再进行报销。
六、课题负责人因毕业后离校的，离校前应在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后推荐一名合作者担任课题负责人，并及时以书面申请形式上报团委，否则课题将视为作废。
	
请指导教师及课题组成员关注我校团委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学生科技创业联盟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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